附件1

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交通运输发展专项
资金（节能减排方向）申报指南

为保障江苏省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节能减排方向）申请工作规范、有序的开展，确保专项资金申请与审核工作的公正性和实效性，根据国家和部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为了推动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运输产业转型升级。结合我省交通节能减排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领域
2020年度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节能减排方向）支持以下项目：
（一）港口粉尘在线监测设备购置安装项目；
（二）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三）绿色高效运输组织项目；
（四）港口节能减排及油气回收技术应用项目；
（五）清洁能源应用及生产工艺改造（不含车辆及船舶）；
（六）绿色交通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二、专项资金申请条件
（一）申请单位与资金支持方式
1.申请单位：节能减排项目的建设应用单位。
2.专项资金支持方式：以奖代补方式。
（二）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1、在江苏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管理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并接受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
3.节能减排项目的建设应用单位应具备健全的能源管理机制和完善的能源计量、统计和考核管理体系。
（三）申请项目应符合的条件和要求
1.符合本指南规定的优先支持范围和领域。
2.项目实施合法合规，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间验收并投入运营的项目。
3.无知识产权、经济纠纷。
4.实施地在江苏省境内。
5.未获得其它省级交通运输领域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三、申请与审核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编制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及电子版1份，提交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初审。申请单位需提交材料包括：
1.《江苏省省级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节能减排方向）申请书》（见附件2）。
2.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见附件3）。
3.申请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申请单位能源管理机制和制度情况。
5.相关证明材料，其中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领域项目需提供合同等证明材料；道路水路运输装备领域项目需提供申报数据证明材料（如设备采购或服务合同、发票、生产与能耗统计资料、用能发票、车辆报废证明），新技术产品需同时提供检测报告；运输组织领域项目需提供生产与能耗统计资料、加油发票；节能减排管理与服务能力建设领域项目需提供交（竣）工验收材料。
6.若申报单位利用自身资源与其它企业进行资产置换，所建设的交通节能减排项目，只要符合指南申报的范围，并且按照申报要求，提供了相应的合作证明资料（如双方资产置换的合同、设备采购的发票等），视同本企业建设的节能减排项目。
[bookmark: _GoBack]7.一张刻录记载项目情况的光盘，包括必要的现场照片或视频资料，以及可能的社会媒体对项目公开报道资料。
（二）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单位书面文本后，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见附件4），填写《2020年度江苏省交通运输发展（节能减排方向）专项资金申请项目汇总表》（见附件5）。主要对申报项目的内容、范围、条件和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省交通运输厅报送专项资金申请报告。项目申报必须符合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制的有关要求。
（三）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组织第三方审核机构或有关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评审，对重点项目可进行现场审核，根据评审意见将符合要求的项目经公示后，列入项目库，并结合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进行安排。
（四）专家评审对申报项目按照社会经济效益大小、示范作用、技术先进程度等分领域分别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按照本指南明确的专项资金优先支持范围进行总体排序，根据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确定具体支持项目。
四、其他事项
项目材料报厅截止受理时间：2019年12月16日
受理机构：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邮寄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
邮政编码：211188
联系电话：025-86115880
电子邮箱：jsjnjp1@163.com、jsjnjp2@163.com

